
美和學校

財團法人美和科技大學微學分課程實施要點 

民國 109 年 2 月 20 日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通過 

民國 109 年 03 月 13 日校長核定 

 

一、本校為拓展學生跨領域學習動機、提升學生自主學習能力及多元技能，特訂定「美和科

技大學微學分課程實施要點」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，以推動微學分課程。 

二、實施對象為本校日間部各學制在學學生。 

三、微學分課程可為不同類型之主題或活動組合而成，其形式包含工作坊、實作研習營、模

擬競賽等相關活動。 

微學分課程不可與學校既有課程或服務學習之活動場次重覆認證。 

四、微學分課程由主辦教師填寫申請表，於當學期開學前一週提送學院或通識教育中心進行

專案審核，通過後始得開課。微學分課程之學分認定，以每 2 小時核算 0.1 學分為原

則，各活動實際核算學分數由審核單位依活動內容之深度與廣度評定，在學期間至多採

計微學分課程 3 學分。 

五、前項微學分課程採計，累計時數至各學制之畢業前一學年度止，並於畢業當學年度的第

一學期期末前辦理完畢。 

六、學生可報名參加本校所開設之「微學分課程」所列之微學分活動，各場學習活動需於當

學期完成認證，由主辦教師評核成績，成績及格者始得認列該次活動學分。學分數可跨

學期累計，當學期（以學期考試結束為截止日）累計達 1 學分後，於規定申請期間前提

出申請認抵「微學分課程」學分。 

七、除本校專任教師，授課教師資格審查：兼任教師聘任須符合本校「兼任教師聘任及服務

規則」；業師則須符合本校「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實施要點」等相關規定。 

八、開設微學分課程得申請本校高教深耕計畫經費補助，經費申請事宜依教務處通知辦理。 

九、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。 

十、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  



活動編號(單位+流水序號)： 

健康暨護理學院活動編號：健護○○○ 

經營管理學院活動編號：經管○○○ 

民生學院活動編號：民生○○○ 

通識教中心活動編號：通識○○○ 

美和科技大學 微學分課程申請表 

    學年度 第    學期 

 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 

附表 1：基本資料(申請人填寫)                微學分活動編號：               

  

 

 

 

 

微學分活動主題名稱 
申請教師/ 

所屬單位 
執行日期/時間 

課程

時數

(小

時) 

學分

數(以

0.1 為

單位) 

  

年  月  日起至年  月  日 

 

   時   分 至    時   分 

  

課程活動型態（勾選）(可複選) 

□工作坊 □ 實作研習營  □模擬競賽 

申請教師 (簽章)： 

 

申請人 E-Mail： 

連絡電話：(O)                手機： 

申請單位主管(簽章)： 學院院長簽章： 通識教育中心主管簽章： 

教務長簽章： 

說明：  

1. 申請期限：需於課程或活動正式開始前 2 週提出申請，將電子檔及紙本各乙份送至學院

或通識教育中心審核後開課。 

2. 請附上課程/活動規劃詳細時程，方便審核時數計算。 

3. 微學分課程不可與學校既有課程或服務學習之活動場次重覆認證。 

  



附表 2：微學分課程/活動之規劃與設計 (申請人填寫) 

教學/活動目標： 

 

 

日期/時間 
地

點 

微學分課程學習

內容 

授課教師/活動 

負責人 

課程/活動態 

(依表 1) 
檢核方法 

課程

時數 

[範例] 

 

107/03/19 

 

13:20-15:10 

圖

資

處 

軟 體 應 用
(photoshop) 

 

     王小明 

□本校專(案)任教師     

   (_____系) 

□本校兼任教師 

   (_____系) 

□業師 

  (服務單位_______ ) 

工作坊、實

作研習營、

模擬競賽…. 

本單元課

程共計2小

時，將提供

作業進行

評量 

  2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核計：____________小時 

 

 

備註：請檢附活動企劃書等補充資料。 

 

 

  



附表3：微學分課程/活動記錄單 (申請人填寫) 

填表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 

微學分活動主題名稱      

課程/活動起迄日期/時

間 

 年  月  日起 至  月 日止 

   時   分 至    時    分 

授課教師/

活動承辦

人 

 

單位主管 
 

活動內容(簡述) 

 

請檢附相關資料，如照片、作品、參加人數…等。 

備註：活動記錄單請以書面及電子檔各乙份於課程/活動結束後 1 個月內傳送至學院或通識教育中

心辦理結案。 


